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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昌吉州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暨旅游景区提档升级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

昌吉州工信局，各县市、园区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现将《昌吉州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暨旅游景区提档升级整改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昌吉州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代章）
2021年8月17日

（联系人：井学峰，联系电话：2350281，传真：2707917）


昌吉州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暨旅游景区提档升级整改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推动旺季旅游电视电话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关于旅游工作“六个进一步”“四个改善”“四个满意”的批示指示精神，推动自治州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暨旅游景区提档升级，根据自治区旅游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对昌吉州重点景区调研情况反馈的函》，对标反馈的旅游景区问题清单，自治州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举一反三，深入查找制约我州旅游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主要因素，结合实际，特制定《昌吉州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暨旅游景区提档升级整改工作方案》如下：
一、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景区管理机制不顺,服务精细化程度不高
1.具体问题：不少景区管理主体多,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特别是涉及多个县市的景区、线路,难以形成发展合力,严重影响了管理效能。景区环境卫生方面,垃圾清运不及时,施工场地未进行必要的围挡、美化;旅游厕所清洁维护不及时、旅游厕所指示牌设置不足或不规范、门锁掉落、瓷砖脱落、隔板及玻璃破损、卫生洁具破损等现象,因缺水、断电等原因不开放问题时有发生。旅游服务方面,景区区间车承载量、通行时间和路段与游客需求不匹配;从业人员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过程机械、服务操作不规范、服务提供不及时。
2.整改措施：一是督促涉及管理主体多的景区和涉及多个县市的景区、线路，成立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形成发展合力，提高管理效能。二是督促景区及时清运垃圾，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安排专人巡视、随时打扫；对施工场地外围进行围挡隔离、对围挡隔离墙体喷涂美化。三是督促景区旅游厕所全面对游客开放，加强旅游厕所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及时修复损坏的设施设备；根据游客需求合理增加旅游厕所数量；按照国家《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设置旅游厕所导示牌、标识牌；安排专人随时打扫，确保旅游厕所干净整洁，空气清新。四是督导景区根据不同时段游客数量，合理调配区间车的发车数量和频率，根据游客需求合理增加停靠点，确保满足游客出行。五是督导景区持续开展“微笑新疆”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定期对从业人员开展服务技能和服务礼仪培训，提升服务质量、增强服务意识。六是定期发布旅游行业“红黑榜”，引导旅游景区诚信经营、文明服务。
3.牵头单位：自治州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4.责任单位：各县市（园区）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各县市（园区）爱卫会、文旅局、交通运输局、住建局、劳动人事局、公安交警大队。
5.整改时限：2021年9月30日并长期坚持。
（二）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不完善，服务保障能力需要提升
1.具体问题：道路交通方面,通达景区破损道路维修不及时,沿线道路观光停靠点建设较少、面积小,道路交通指示牌、限速标志、防护栏、落石提醒标识、球面镜等交通设施不足且布局不合理。标志标牌方面，导览导示牌、停车场和卫生间标识、安全警示牌、文明旅游提醒牌等数量不足或不规范;游客休憩休闲设施配备不足,缺少风雨亭、休息亭、餐车、文创产品售卖点等。
2.整改措施：一是加强通达景区道路的维护保养,及时修复损坏的路面、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识牌等；合理增加景区沿线道路观光停靠点，保证面积满足停靠需求；合理布局、足量配置景区道路交通指示牌、限速标志、防护栏、落石提醒警示牌、球面镜等交通辅助设施。二是严格按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进一步完善景区内标识系统，规范设置足量的景区导览全景图、导览图、导示牌、停车场标识牌、旅游厕所导示牌、安全警示牌、文明旅游提醒牌等。三是督导景区增加满足游客需求的休憩休闲设施配备，修建布局合理的休憩亭、风雨亭、候车亭。四是在主要游览区、游客聚集区配置适量的餐车，为游客提供用餐服务。五是在景区购物店、餐饮店、宾馆等场所增加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创旅游商品销售专柜。
3.牵头单位：自治州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4.责任单位：各县市（园区）文旅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管理局、公安交警大队。
5.整改时限：2021年9月30日并长期坚持。
（三）线路产品单一,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1.具体问题：依托景区自然生态优势,规划、挖掘、创新开发相关产品业态、旅游商品不足,资源优势作用发挥不明显。新疆的历史民俗和特色文化具有本真性、唯一性,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提升个性化、差异化服务能力水平不够。
2.整改措施：一是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在景区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民族风情展示园，开办民族特色的“牧家乐”，举办民族歌舞展演等。二是在景区游客接待中心、主要游览区等处设立售卖当地民族特色的服饰、小食品、工艺品和“昌吉馕”等伴手礼销售专柜。三是围绕昌吉州馕产业重点项目“馕产业文旅小镇”建设任务，指导打造3A级旅游景区，组织进驻8家旅行社积极“引客入园”，扶持旅游新业态门市填补馕产业园空白业态。四是贯彻天山北麓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牵头举办“2021年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在昌吉农博园景区举行大型踩线发车仪式；精心设计串联百里丹霞景区、国家湿地公园、酒庄旅游示范点的酒庄旅游精品线路，纳入旅行社奖补政策；对7家酒庄的旅游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和完善。五是落实旅游业“兵地融合发展重点措施”，将农十二师头屯河森林公园和纳兰河谷、农六师一万泉和国家沙漠公园、农八师肯斯瓦特水库和李小庄等纳入昌吉州旅游品牌打造扶持范围，联合打造康养旅游、红色旅游、酒庄旅游等跨区域精品线路。
3.牵头单位：自治州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4.责任单位：各县市（园区）文旅局、商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5.整改时限：2021年9月30日并长期坚持。
（四）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责任压得不实,市场监管力度不够
1.具体问题：景区多在森林山地,易引起火灾、火势发展迅速,服务区烟头清理不及时,禁烟标识和吸烟区设置不足,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部分农(牧)家乐、民宿档次低、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尚待提高,缺乏消防供水供电、排污设施设备。部分观景点缺乏安全防护设施和安全巡查救护人员,景区游步道道缺乏维护保养；景区销售部分商品无生产日期、厂家、产品合格证,价格标签不易辨识或没有明码标识,旅游咨询投诉渠道不畅,电话和线上平台回应游客关切不及时。各地疫情防控执行标准不一,个别地州存在层层加码、一刀切的现象,既给游客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造成了负面舆情，也影响旅游发展，游客接待、旅游收入上不去。
2.整改措施：一是督导景区主管部门积极构建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严格落实森林草原火灾防范措施，全面排查治理各类火灾隐患，足额设置禁火禁烟标识，科学设立吸烟区，强化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严禁游客带火种进入景区，坚决防范和遏制森林草原火灾事故的发生。二是按照国家旅游民宿和自治区星级农家乐评定标准，结合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督导农（牧）家乐和旅游民宿经营者绿化美化环境、改善接待服务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保障食品安全、搞好环境卫生、提高环保意识、改善供排水系统、配齐消防器材，推动农（牧）家乐和旅游民宿提档升级。三是全面摸排、完善景区的观景台、观景亭、游步道、邻水、临崖、道路、桥梁等区域的安全防护设施，及时维护保养、修复游步道、观景台、防护栏等基础设施，安排专人负责安全巡查和应急救援，确保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四是强化景区市场监督，杜绝销售无生产日期、厂家、产品合格证的商品,督导商家做到明码标价、规范标价，坚决打击欺行霸市、漫天要价、欺客宰客、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五是畅通旅游咨询投诉渠道,在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旅游线上平台、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宾馆饭店、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公示旅游主管部门投诉咨询电话号码，在景区的游客接待中心、主要游览区、休憩区、商店等地公示旅游主管部门和旅游景区的投诉咨询电话号码；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各旅游景区要确保投诉咨询电话24小时有人接听，确保游客有问题、有困难能及时反馈、咨询，及时受理、办理投诉案件，耐心解答游客咨询的问题。六是慎终如始抓好旅游市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全州旅游行业系统要认真执行《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关于印发<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2021年3月修订版）>的通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和旅游场所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及区州疫情防控措施要求，严格落实“一码通行、跨区互认”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坚决杜绝因层层加码、过度防疫造成游客行程受阻、滞留等突出问题，为游客畅游昌吉提供便利，为实现昌吉州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3.牵头单位：自治州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4.责任单位：各县市（园区）防疫指挥部、文旅局、应急管理局、林草局、消防救援大队、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5.整改时限：2021年9月30日并长期坚持。
（五）通讯不畅，影响游客体验
1.具体问题：旅游风景道和景区的部分区域存在手机无信号、网络不通等问题。
2.整改措施：一是开展摸底排查，建立旅游风景道和景区通讯不畅区域问题清单。二是制定推进工作方案，明确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和铁塔公司各自工作任务，明确限时办结时间。
3.牵头单位：昌吉州工信局。
4.责任单位：昌吉州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铁塔公司。
5.整改时限：2021年9月30日。
二、工作要求
（一）强化责任当担。各牵头单位、责任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夯实责任、履行职责、勇于担当，确保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落实到位。
（二）强化协作配合。各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和各景区之间要对照自治区调研反馈的问题，加强协作配合，形成整改合力，确保整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
（三）强化整改实效。各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和各景区对具备条件的，要立即整改；对暂时不具备条件的，要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进度，限时完成整改。
（四）强化督导检查。自治州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对《昌吉州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暨旅游景区提档升级整改工作方案》进展情况进行跟踪督导检查，对落实整改措施不力、工作进度缓慢的单位将予以通报，确保整改工作有序推进，保障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
（五）强化信息报送。建立整改进度动态报送机制，各牵头单位、各县市（园区）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汇总报送本县市、园区责任单位整改落实情况）务必于每周五14:00前报送整改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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